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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安全字„2019‟8号 

 

 

关于开展第三批安全管理标准化 

达标验收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部门: 

为进一步推进学校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工作，全面提升学校安

全管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，保障学校事业安全发展，根据《东

北大学关于开展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东大校字

„2016‟139号）文件精神和力争两年内所有部门实现安全达标的

目标，按照《关于开展第二批安全管理标准化达标验收工作的通知》

要求和安排，学校将开展第三批安全管理标准化达标验收工作，现

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审范围 

与学校签订《2019 年安全管理目标任务书》且未通过安全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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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标准化达标验收的部门。 

二、组织机构 

学校成立验收工作评审小组，由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、安

全督查组、安全专项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及签署《安全管理目标任

务书》的部门代表和校外安全专家组成。 

三、具体安排 

（一）对评审范围内的部门逐一评审，日程安排见附件。 

（二）评审内容 

2019 年度学校安全管理各项工作落实情况，以及部门安全

管理标准化建设推进情况。 

（二）评审方式 

1.部门安全责任人对标介绍部门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情况； 

2.审阅部门安全管理标准化管理文档； 

3.现场检查。 

四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请各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安全管理标准化达标验收工

作，充分理解“以评促建、以评促改”的意义，不断加强安全管

理工作，向管理要安全。 

（二）安全管理档案是日常管理工作的痕迹，是各部门履行

职责的重要参考依据，请各部门重视日常安全管理工作的文档和

记录管理，杜绝临时拼凑、弄虚作假、编造材料。 

（三）安全管理标准化达标验收侧重基础和基层，应充分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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挥科室、实验室、项目组的作用，强化现场安全管理责任和措施

落实，安全管理网格达标，以网格达标推动部门达标。 

（四）通过安全管理标准化达标验收的部门，如无安全责任

事故，年度安全目标考核结果自动确定为优秀等次。如出现安全

责任事故，取消合格资格，重新参加达标验收。 

（五）本次达标评审期间将对个别已达标部门进行抽检，对

抽检不合格的部门取消“达标部门”称号。 

（六）2019 年 12月底前未通过安全管理标准化达标验收的部

门，2019年安全目标考核不得确定良好及以上等次。 

 

附件：第三批安全管理标准化达标验收工作日程安排 

 

 

东北大学 

2019年 11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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